
朝 阳 市 教 育 局  
朝教函〔2021〕112 号 

 
 

转发省教育厅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 

教育优待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校： 

    现将《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

育优待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辽教办〔2021〕213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朝阳市教育局 

2021 年 7月 19日 

 

 

 

 

(此件公开发布)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